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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113 學年度（2024/2025）第二學期國際學位生招生簡章 

壹、 招生系所及名額 

一、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放招收國際學位生之系所組及學程、授課語言與申請規定，詳見： 

https://admissions.ntu.edu.tw/zh-hant/apply/degree-students/international-students>>開放系所

>> 2025 年二月入學。 

二、 招生名額：碩士班 100 名、博士班 50 名。 

貳、 修業年限 

一、 碩士班 1~4 年 

二、 博士班 2~7 年 

學士班若符合校內相關規定，得申請提前畢業。 

參、 申請資格 

符合以下外國學生身分者，始具報名資格： 

一、 國籍規定：具外國國籍且於申請時不具僑生資格，並符合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

法」規定。 

二、 學歷規定： 

（一） 具學士學位者，得申請入學本校碩士班；具碩士學位者，得申請入學本校博士班。符

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者，得依其標準申請入學本校學、碩、博士班。 

（二） 應屆畢業生經原就讀或相關系、所、院、學位學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二人推薦為具有

研究潛力並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逕修讀重點科技研究學院博士學位： 

1. 大學期間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為就讀學系前三分之一以內。各學位學程亦得為更嚴格

之規定。 

2. 因其他特殊情形，經擬逕修之博士學位學程評定為成績優異者。 

（三） 本校僅碩士在職專班EMBA招收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7條資格報考之

申請生。 

肆、 招生及審查方式 

一、 僅接受線上申請。於截止日前，將所有相關資料上傳，並完成線上申請。恕不接受紙本

資料。 

二、 每名申請生至多可同時申請 5 個系所組，惟同獲錄取者，僅能選擇 1 系所組報到及入學

就讀。 

三、 本校各級單位將組成審查委員會，審查申請人申請資格及相關文件，決定申請人是否錄

取。本校依審查委員會決議擇優錄取，如申請人未達錄取標準，得從缺或不足額錄取。 

四、 部份系所組可能要求口 /面試或筆試，請上網查詢 https://admissions.ntu.edu.tw/zh-

hant/apply/degree-students/international-students/>>開放系所>> 2025 年二月入學。 

https://admissions.ntu.edu.tw/zh-hant/apply/degree-students/international-students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1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1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3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32
https://admissions.ntu.edu.tw/zh-hant/apply/degree-students/international-students
https://admissions.ntu.edu.tw/zh-hant/apply/degree-students/international-students
https://admissions.ntu.edu.tw/zh-hant/apply/degree-students/international-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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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若申請英文授課系所，請務必確定所有繳交文件為英文版本。 

六、 申請生請務必於繳費及報名前詳閱本招生簡章規定（含各系所組申請條件），避免日後因

申請資格不符致被取消申請或影響錄取。 

七、 已報名或錄取之學生，如經發現申請資格不符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規定或

所繳交之文件有不實、偽造、假借、塗改、學歷資格不具合法有效等情事，即取消其申

請、入學資格、開除學籍或撤銷其本校畢業資格與學位證書，且不發給任何學歷（力）

證明。 

伍、 申請流程 

一、 線上報名 

（一） 線 上 申 請 系 統 路 徑 ： https://admissions.ntu.edu.tw/zh-hant/apply/degree-

students/international-students>> 線上申請系統>> 2025年二月入學申請。 

（二） 注意事項 

1. 請牢記您線上報名時所填寫之電子郵件，以便之後登入申請系統修改資料、上傳文件

以及查詢資格審查與錄取結果。 

2. 完成線上報名後，請自行下載或列印出由系統產生之下列表單：如具結書暨授權書、

國內外繳費單或其他文件。 

3. 請務必於申請期限內完成繳費及資料上傳，如延誤時間而致喪失申請權益，其責任概

由申請生自行負責。 

二、 繳交申請費 

（一） 申請費 

1. 每單一系所：新臺幣 2,000 元或美金 80 元，申請第三個系所起，新臺幣 1,500 元或美

金 60 元。 

2. 曾修讀本校學位者，或曾以交換學生/訪問學生/暑期生身分至本校研修者，每單一系

所：新臺幣 1,500 元或美金 60 元。 

(1) 修讀學位者，包含雙聯學位生；交換學生，包含校、院、系級交換學生；訪問學生

與短期生，僅限透過本校國際事務處辦理之學生。 

(2) 曾至本校短期研修但不具本校學號者，不在此折扣範圍內。 

（二） 申請費一經繳交，概不退還。包含申請未完成、放棄申請、申請資格不符、誤繳、重

覆繳費等。 

（三） 未收到申請費之申請件，將不予受理。 

（四） 國內繳款限以新臺幣計，國外繳款限以美金計；不接受其他幣值，且不接受郵寄現金

或支票。 

（五） 繳費方式 

1. 國內繳款：攜下載列印之國內繳費單至華南銀行全省各地分行櫃檯繳費，或持金融卡

（請勿使用信用卡）於全省各地自動櫃員機（ATM）辦理轉帳，跨行轉帳手續費需由

繳款人負擔。 

2. 國外繳款：攜下載列印之國外繳費單至當地銀行電匯，海外匯款之相關費用及匯差需

由繳款人負擔。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10001
https://admissions.ntu.edu.tw/zh-hant/apply/degree-students/international-students
https://admissions.ntu.edu.tw/zh-hant/apply/degree-students/international-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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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線上信用卡繳款：於線上繳款完畢後，即可下載「線上刷卡繳費證明」，填寫完畢後，

將證明上傳至線上申請系統。 

三、 電子資料上傳 

（一） 注意事項 

1. 所有申請生均需至線上報名系統上傳應繳資料，於截止日前允許分次上傳及更新檔案，

請務必審慎檢視上傳資料正確無誤後，點選「確認送出」鍵完成申請，本校將以系統

中申請生最後確認送出的檔案為準，日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或補件。 

2. 申請資料除照片應以 JPG 檔案上傳外，其他則以 PDF 檔案上傳，請依各項文件欄位

逐一上傳，每一文件項目僅可上傳單一檔案。申請生若單一項目有多個電子檔，請自

行合併成一個檔案後再上傳，並以 5MB 為限。每一系組學程的審查檔案，最多 10MB。 

3. 若申請之系所於其他說明中要求須郵寄申請文件，則申請生除系統上傳資料外，另需

於申請截止日前將紙本寄達該系所，期限截止後，不再受理任何申請文件之補件及更

換。 

（二） 應上傳之證明或文件 

1. 資格審查應繳資料 

(1) 中文或英文之學歷證件 

- 畢業證書： 

 碩士班申請生：學士（以上）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相關文件 

 博士班申請生：碩士（以上）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相關文件 

- 歷年成績單（應包含分數等級說明） 

 碩士班申請生：學士（以上）歷年成績單或同等學力相關文件 

 博士班申請生：碩士（以上）歷年成績單或同等學力相關文件 

註一： 應屆畢業申請生，申請時可不需繳交畢業證書，但須繳交「預計畢業證明

書」或「在學證明書」。如經錄取，須於開學註冊時繳驗學歷證件正本，否

則註銷其錄取資格。 

註二： 學校無法出具中文或英文之學歷證件者，須提供翻譯文件，並經中華民國

駐外館處或登記在案之翻譯社公證。 

註三： 如經錄取，須將國外學歷證件或其翻譯本經由原校所在地或鄰近國家之中

華民國駐外館處驗證，並於開學註冊時繳交驗證之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單，

否則註銷其錄取資格。 

*持香港或澳門學歷者，須依教育部「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

辦理並繳交驗證之學歷文件。 

*持大陸地區學歷者，須依教育部「大陸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並繳

交驗證之學歷文件。 

註四： 如所持國外學歷不被主管機關認可，則依規定必須撤銷入學資格。 

註五： 申請逕讀重點科技研究學院博士班者，須繳交學士班歷年成績表一份。 

註六： 擬以「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 7 條資格報考者，報名時需繳交足

以佐證個人於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內容不限。

本校得招收以「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 7 條報考者最多共計 10 名。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Q003000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1000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3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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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籍證件 

- 護照或具國籍之身分證（二擇一，必繳） 

- 外僑居留證（若有） 

- 符合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二條第二項或第三條之規定者（包含 1.曾具

有或目前兼具中華民國國籍，2.目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3.曾為大陸

地區人民），須依其身分狀況繳交：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許可證書、出入境紀錄、

未設戶籍證明具結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註一： 持外交部列為特定國家護照之申請生，如經錄取，因應我國簽證辦理規定，

須由錄取之系所老師同意簽署保證書。 

(3) 最低語言要求門檻 

- 中文授課之系所組：申請者須繳交相當於 CEFR（基礎級）A2（含）以上之中文

能力證明。本校接受之中文能力證明請參考中文主要檢測對照表。 

- 英文授課（包含有足夠英文授課課程可滿足畢業需求）之系所組：申請者須繳交

相當於 CEFR（高階級）B2（含）以上之英文能力證明。本校接受之文能力證明

請參考英文主要檢測對照表。 

2. 系所審核應繳資料 

(1) 語言能力證明：各系所組仍可自行建議語言能力證明要求，請自行於

https://admissions.ntu.edu.tw/zh-hant/apply/degree-students/international-students>> 開

放系所>> 2025 年二月入學 查詢。 

註一： 如申請生語文能力未達最低門檻或系所建議語言能力入學要求，系所可決

定是否給予錄取，或給予條件式錄取。 

註二： 如申請生接受錄取系所給予之中文條件式錄取，申請生必須先於本校修讀

中文課程，並繳交指定級數（含）以上之中文能力證明後，方能註冊入學。

該中文條件式錄取資格至遲可保留一年，如屆時申請生仍未能符合中文條

件式錄取要求者，一律取銷錄取資格。 

註三： 如申請生接受錄取系所給予之英文條件式錄取，申請生必須繳交指定級數

（含）以上之英文能力證明後，方能註冊入學。該英文條件式錄取資格至

遲可保留一年，如屆時申請生仍未能符合英文條件式錄取要求者，一律取

銷錄取資格。 

(2) 推薦信：限中文或英文，推薦人應為申請生的老師或雇主。申請生需先於線上申請

系統完成推薦人基本資料及電子郵件登錄後，透過系統寄發電子郵件給指定之推

薦人，並自行確認推薦人於申請期限內完成線上推薦程序。推薦人可選擇線上填

寫推薦信（建議選項）或上傳推薦信的掃描檔。 

註：申請逕讀重點科技研究學院博士班者，須繳交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二人之推薦

書。 

(3) 各系所另訂有要求文件者，依系所規定繳交：https://admissions.ntu.edu.tw/zh-

hant/apply/degree-students/international-students>>開放系所>> 2025 年二月入學。 

3. 其他應繳資料 

(1) 照片：最近 6 個月內脫帽半身正面之彩色大頭照，限 JPG 檔，錄取後將作為學生

證照片之使用。 

https://www.boca.gov.tw/cp-36-40-0b0c6-1.html
https://admissions.ntu.edu.tw/wp-content/uploads/Chinese-Proficiency-Test-Comparison-Chart_2024.pdf
https://admissions.ntu.edu.tw/wp-content/uploads/English-Proficiency-Test-Comparison-Chart_-2024_.pdf
https://admissions.ntu.edu.tw/zh-hant/apply/degree-students/international-students
https://admissions.ntu.edu.tw/zh-hant/apply/degree-students/international-students
https://admissions.ntu.edu.tw/zh-hant/apply/degree-students/international-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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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費繳費收據。 

(3) 具結書暨授權書：線上報名後由系統自動產生，須列印出並親自簽名後再上傳。 

(4) 財力證明書：申請生須提供申請期間 3 個月內足夠在臺就學之財力證明。 

- 已獲獎助學金者，請提供獎學金證明。 

- 自費生須檢附相當於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之銀行存款證明。尚無獲獎助學金證明

者，等同自費生，仍須提供銀行存款證明。 

- 已獲本校教授或系所提供之獎學金或助理工作者，可提具相關證明替代。 

註一： 若存款證明非申請生本人帳戶或不足額，需另附資助者簽名之財力擔保書，

敘明與申請生之關係，並保證負擔申請生在臺就學所有費用，財力擔保書

範本可於申請系統下載。 

註二： 若存款證明之幣值非新臺幣，申請生需自行於存款證明上註明匯率，並換

算成相當於新臺幣或美金之總額。 

(5) 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 

四、 確認送出申請 

（一） 申請生須完成以下所有步驟後，才能點選「確認送出」。 

1. 填寫線上申請表 

2. 選擇申請系所 

3. 語言能力 

4. 線上推薦信（依系所要求） 

5. 資料上傳 

6. 財力證明 

7. 繳交申請費 

（二） 未依規定於期限內確認送出申請，而僅將資料郵寄或送達者，本校將不予受理。 

（三） 申請生確認送出申請後，可於系統中自行下載或列印「申請證明」。 

陸、 學雜費收費標準 

本校國際學生每學期學雜費收費標準資訊如下： 

一、 碩、博士班請參考附錄 1。 

二、 管理學院 EMBA 班、企業管理碩士專班(GMBA) 請參考附錄 2。 

柒、 獎學金申請 

本校提供有多種國際學位生獎學金，如欲申請者，僅須於線上報名時勾選申請即可，不需另

提供申請資料。已確定獲得臺灣獎學金之申請生，請勿重覆申請本校獎學金。有關各項獎學

金內容，請參考本校網站新生獎學金。 

捌、 申請結果線上查詢與報到 

一、 申請生於開放查詢申請結果期間，逕至本校國際事務處線上申請系統登入查詢，所有錄

取學生須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線上報到確認。未於截止日期前完成線上報到確認者，正取

生取消其錄取資格，備取生取消其遞補資格。 

https://admissions.ntu.edu.tw/%e7%94%b3%e8%ab%8b%e8%87%ba%e5%a4%a7/%e7%8d%8e%e5%ad%b8%e9%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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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生如同時錄取正、備取多系所組時，可於線上報到時依個人意願填寫志願順序，志

願順序一經送出後，申請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及順序。本校於報到截止後依

各系所組缺額情形辦理備取生遞補分發，申請生可自行登入線上系統查詢。 

三、 第一梯次申請生審查結果可能出現「保留到下梯次公告」，申請生可於下梯次放榜時透過

第二梯次系統查詢錄取結果。 

四、 申請生認為本項招生有損及其權益時，得於放榜日起 14 日內以書面向本校國際事務處提

出申訴，國際事務處應於受理後一個月內正式函復，並告知申訴人行政救濟程序，必要

時得組成專案小組公正調查處理。考生對於招生委員會處理申訴之結果若有不服，得依

法再提行政爭訟。 

玖、 申請時程表 

（臺灣時間：GMT+8）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2025 年二月入學）申請 

2024 年 8 月 5 日上午 11 時起 開放報名（線上申請系統開放） 

2024 年 10 月 3 日下午 4 時止 

報名截止（線上申請系統關閉） 

1. 請於 2024 年 10 月 3 日下午 4 時前送出完成。 

2. 申請之系所另要求郵寄紙本資料者，須於 2024 年 10 月 3

日下午 4 時前寄（送）達各系所辦公室。 

2024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4 時起 開放線上查詢申請結果（含獎學金） 

2024 年 12 月 6 日下午 4 時止 錄取生線上報到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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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國立臺灣大學 113學年度碩、博士班每學期繳費標準 

(單位：新臺幣/元) 

身分 國際學位生 
外交部臺灣獎學金受獎生及 

具我國永久居留身分之國際學位生 

費用 

學院／系所 

學雜費 

(含基本學

分費) 

學雜費基數 

校際選課選

讀生每一學

分費 

學雜費 

(含基本學

分費) 

學雜費基數 

校際選課選

讀生每一學

分費 

文學院、社會科學院、

法律學院 
51,280 25,080 3,220 25,640 12,540 1,610 

理學院、生農學院、生

命科學院、共同教育中

心統計碩士學位學程 

57,780 29,040 3,520 28,890 14,520 1,760 

工學院、電資學院、重

點科技研究學院 
60,720 29,380 3,880 30,360 14,690 1,940 

醫學院 (不含臨床醫學

所、臨床牙醫所) 
62,360 31,000 3,880 31,180 15,500 1,940 

醫學院臨床醫學所 78,340 39,180 4,840 39,170 19,590 2,420 

醫學院臨床牙醫所 72,460 35,900 4,520 36,230 17,950 2,260 

管理學院、共同教育中

心運動設施與健康管理

碩士學位學程 

51,580 25,440 3,220 25,790 12,720 1,610 

公共衛生學院 (不含全

球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全球衛生博士學位學程) 

62,360 31,000 3,880 31,180 15,500 1,940 

公共衛生學院全球衛生

碩士學位學程、全球衛

生博士學位學程 

150,000 31,180 - 150,000 31,180 - 

國際學院全球農業科技

與基因體科學碩士學位

學程、防災減害與韌性

碩士學位學程 

80,000 25,080 5,000 40,000 12,540 2,500 

國際學院生物多樣性國

際碩士學位學程、智慧

醫療與健康資訊碩士學

位學程健康資訊碩士學

位學程 

100,000 25,080 5,000 40,000 12,540 2,500 

附註： 

1. 113學年度之學士班每學期繳費標準依教務處網站公告之最新資訊為主。 

2. 除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外，碩、博士班修業前2年收取學雜費；修業第3年起僅收取學雜費基數至其畢業

https://www.aca.ntu.edu.tw/w/aca/SecretariatService_2206091404504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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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3. 法律學院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學生修業前3年收取全額學雜費，修業第4年起收取學雜費基數至其畢業止。 

4. 來校交換生註冊時須繳交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及住宿者之住宿費。出國交換學生於出國交換期間依附註1

及附註2規定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及交換學生計畫費。 

5. 教育學分費另計；聽講實習另收「語言實習費」、生物技術學程另收「生物學程費」。 

6. 出國修讀境外雙聯學位學生，於境外就讀期間，每學期仍應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及其他規定之費用，但亦得

由所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學校商定之方式繳交。入學本校修讀境外雙聯學位之學生，於本校就讀期間，除應

依書面約定繳交費用外，並應繳交本校行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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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國立臺灣大學 113 學年度 

管理學院 EMBA 班、企業管理碩士專班 (GMBA) 每學期繳費標準 

(單位：新臺幣/元)  

費用 

班別 
學雜費 學雜費基數 每一學分費 

EMBA 班 193,200 12,720 11,130 

GMBA專班 - 30,250 11,000 

 

附註：  

1. 113學年度之學士班每學期繳費標準依教務處網站公告之最新資訊為主。 

2. 管理學院EMBA專班學生修業前6學期收取學雜費；修業第7學期起則收取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總額(學雜費

基數加上學分費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學期學雜費)。 

3.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專班(GMBA)100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修業前4學期收取學雜費，修業第5學期起

則收取當學年度學雜費基數至其畢業為止；101學年度起入學學生每學期收取學雜費基數及按所修學分數計

算之學分費總額。 

4. 教育學分費另計；聽講實習另收「語言實習費」、生物技術學程另收「生物學程費」。 

5. 復學生繳費標準依其錄取學年度之繳費標準收取。 

6. 出國交換學生於出國交換期間依附註1至附註5規定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及交換學生計畫費。 

7. 出國修讀境外雙聯學位學生，於境外就讀期間，每學期仍應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及其他規定之費用，但亦得

由所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學校商定之方式繳交。入學本校修讀境外雙聯學位之學生，於本校就讀期間，除應

依書面約定繳交費用外，並應繳交本校行政費用。 

 

 

https://www.aca.ntu.edu.tw/w/aca/SecretariatService_22060914045040381

